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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调研

 ◆ 我是这样撰写基层负面信息的

 ◆ 做好县级党委信息工作的几点

 ◆ 开展效率调研 打造调研精

 ◆ 努力在改进信息服务上取得新

 ◆ 浅谈如何上报信息和舆论监督

督促检查

 ◆ 创新开展常委议定事项督查 

 ◆ 特事特督促恢复 抗冰抢电

 ◆ 督查干部 要树正气 聚才气

 ◆ 树牢优质理念 打造一流督查

 ◆ 大胆创新 优质服务 不断

综合协调

 ◆ 谈公文处理中的协调

 ◆ 略论秘书的协调艺术

 ◆ 也谈怎样当好副职

 ◆ 着眼全局 统筹兼顾 充

 ◆ 办公室主任的协调艺术

提案办理

 ◆ 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特点、问

 ◆ 重质量求实效 重沟通求满意

 ◆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政府认真

 ◆ 提案办理

 当代秘书 >> 秘书务实 >> 公文处理

强化职责是提高公文处理质量的关键

作者： 戴 峰   发表时间：2006-9-10  被阅读：223次
 

  

  公文处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明确责任、强化工作职责是提高公文处理质

量的关键。《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公文处理办法》)对

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的职责作了明确规定:一是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同志对

公文处理负有领导和检查的职责;  二是各级行政机关的办公厅(室 )对公文

处理负有管理和指导的职责;三是政府的各部门对公文处理负有协调和会办的

职责。各级、各部门都应切实遵守执行《公文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切实

担负起应承担的职责，确保公文处理工作的各项责任落实到位。 

  一、领导同志在公文处理工作中应发挥表率作用。国家行政机关负责人

在公文处理工作中应承担领导和检查职责，是《公文处理办法》第一次对行

政机关的负责人提出的具体要求。  《公文处理办法》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包

括政府领导同志和政府部门领导同志 )提出的要求是:     一要 "高度重视

公文处理工作"; 二要 "模范遵守本办法"; 三要 "加强对本机关公文处理工

作的领导和检查"。《公文处理办法》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要求是很高的 ，

是高度重视，不是一般重视; 是模范遵守 ，不是一般遵守; 不仅要加强领

导，而且要进行检查。 只有各级、各部门领导同志认真执行这一规定，充分

发挥表率 、引导和示范作用 ，为木机关规范公文处理工作作出榜样，才能

推动公文处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二、各级办公厅 (室 )要切实履行好公文处理管理机

构的职能。《公文处理办法》 明确  "各级行政机关的办

公厅(室 )是公文处理的管理机构"，  其职责是 "主管本

机关并指导下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 要求 "各级行政



机关的办公厅 (室 )应当设立文秘部门或者配备专职人员

负责公文处理工作。" 不论是政府办公厅(室 )还是政府部

门的办公厅(室)，都是公文运转的中心枢纽，通过公文处

理为领导决策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同时，应按照 《公文处

理办法》的规定指导下级机关的公文处理工作，开展宣讲

培训 、督促检查等活动，做好《公文处理办法》 贯彻实

施的组织工作。 

  这里有一点应该明确 ，对于政府的各个部门来讲，在公文办理中，不论

是上报本级政府或上级主管机关的上行文，还是本机关制发的下行文、平行

文;不论是由办公厅(室 )独立拟文，还是业务处室主办拟文，都应由办公厅

(室 )统一主管负责、统一审核把关、统一归口办理。对于各级政府办公厅

(室 )来讲，文秘部门不只是指专门办理文电的秘书赴 (文电处)，  办公厅 

(室 )所有负责公文办理的处室部位视为文秘部门，承担公文处理职责。 

  三、主办部门在公文处理中应切实担负起主动协调的职责。《公文处理

办法》第五章二十六条、第六章三十五条均强调主办部门在公文处理工作中

负有主动协调的职责。在拟制公文和办理公文时，规定主办部门要主动与有

关部门协商、会签，未取得一致意见，不得擅自行文;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

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出面协调，经协调仍不能取得一致时，主办部门应列

明各方理据，并与有关部门会签后上报上级领导机关协调或裁定，主办部门

不应将未经协调的意见报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 

  如何确定主办部门?一般可以这样认定，政府各部门向政府报送请示性公

文，呈报部门即为主办部门，应主动承担起协调会签的责任; 下级政府向上

级政府报送请示性公文， 上级政府交办的牵头承办部门即为主办部门，牵头

承办部门应主动承担起协调会签的责任;政府发文由部门代拟的，拟文部门即

为主办部门，拟文中如涉及其他部门职权，主办部门应承担起协调会签的责

任。一些部门认为，协调会签的工作应由政府办公厅(室)去做，达种认识是

错误的，办公厅(室)的职能是审核把关，协调会签是主办部门的职责，在公

文处理工作中应牢固树立起这个观念。 

  主办部门协调会签时，协办部门应积极配合。《国务院关于克服官僚主

义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有关问题的通报》(国发(1999)9号)规

定:"今后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需请示国务院，报文前必须经过相关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亲自协商。主办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协调会议，可邀请协办

部门相应负责同志出席，协办部门负责同志必须出席。""各部门之间征求意

见或会签文件时，协办部门必须在七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否则视为失

职。""凡没有正当理由拖延不办、贻误时机，造成损失的，要追究部门主要

领导和经办人的责任。"国务院的这些要求，也完全适用于地方各级行政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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